
“十五五”规划征求意见系列座谈会安排表（3.1-3.13）
	序号
	场次安排
	具体参会对象
	牵头部门

	1
	老领导和民主党派代表座谈会
	老领导代表；民主党派负责人代表；党群工作处主要负责同志。
	党群工作处

	2
	教师代表及相关学部、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
	①各学部教师代表（由学部组织通知）；
②各学部主任；
③学院办公室、纪委办公室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教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科技与产业合作处、保卫处、后勤与基建处的主要负责同志。
	办公室

	3
	学生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
	[bookmark: _GoBack]①学生代表（涵盖各学部）；
②学生工作处、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。
	学生工作处

	备注：
1.座谈会请于3月1日至3月13日期间完成，具体时间、地点、参会人员由牵头部门与参会领导协商确定并负责落实；
2.请牵头部门负责汇总座谈会意见、建议，并于3月16日前提交院办邮箱：Xlzhb@ntu.edu.cn。



